
            華南永昌證券 2019 年度履行盡職治理報告 

一、依本公司「機構投資人盡職治理守則遵循聲明」及相關注意事項等規定辦 

    理。  

二、盡職治理履行情形： 

    (一)持續關注被投資公司：本公司對被投資事業之關注項目包括相關新 

        聞、財務表現、產業概況、經營策略及公司治理等議題。 

    (二)適當與被投資公司對話及互動：透過上述關注項目，本公司以電話、 

        面會、參與法說會、股東常會或重大之股東臨時會等方式，以瞭解被 

        投資事業是否有違反公司治理原則或損及本公司資金提供者長期價值 

        之虞。  

三、2019年度股東會投票情形揭露： 

(一)本公司積極參與股東會各項議案投票，如被投資事業股東會採電子投 

票者，除業務需要親自出席股東會外，以電子投票為主。  

(二)本公司於行使投票權之前，均審慎評估各議案，以履行股東行動主義， 

經查 2019 年被投資事業無有礙被投資事業永續發展之違反公司治理 

議案或對環境、社會具負面影響之議案。 

(三)本公司 2019 年參與被投資公司投票共 50家公司，239個議案，均採

電 子投票，投票比率為 100%。 

(四)2019 年度參與股東會投票情形揭露如下表： 

 


